比賽章程

第1章 (本會之權範圍)

本會之權包括編定及修改本會中文辯論比賽之章程，籌劃及議定一切在年間之辯論比賽細則，如安排對賽隊伍﹑場地﹑評判﹑對賽題目及站方之選取等本比賽章最終解釋權歸本會所有。

第2章 (比賽規則)

1. 於每場比賽時，主持該場之主席須向在場者解釋比賽之規則，若雙方辯員對比賽規則有任何疑問，須於比賽前立即提出，所有疑問若在比賽開始後提出，將恕不受理。惟若有解釋不詳或錯誤時，仍以本章程為最根據。

2. 於每場比賽時，正方員須坐在主席之右邊，而反方則坐在主席的左邊，不得異議。

3. 每次比賽時，先由正方主辯開始發言，其後由反方主辯發言，如此類推。

4. 當正反雙方主辯發言後，即時開始自由辯論。

5. 自由辯論時間亦由正方開始，其後到反方，如此類推。

6. 自由辯論︰

1、 正反雙方均有十五分鐘之發言時間，當質問一方完成質詢後，該方將會暫停計時；而答辯的一方，則會開始計時。

2、 當雙方用盡其發言時間後，此環節將會完結。
3、 此環節將會由正方開始，其後則由反方發言。
4、 台上所有辯論員均能參與此環節。
7. 自由辯論完畢之後，即為「聰明評判」環節。
8. 「聰明評判」:

1、 雙方各有兩次被台下評判質詢的機會。次序則由正方開始，其後則到反方。
2、 評判將有一分半鐘時間詢問台上辯員一條問題，而辯員則有半分鐘準備以及一分鐘時間回答問題。
9. 雙方回答所有問題後，對方主辯均有一分鐘準備總結。總結先由反方主辯發言，繼由正方主辯發言。

10. 比賽日期︰

1、 參賽隊伍必須按本會所指定之日期。

2、 如參賽隊伍因特殊理由需要更改比賽日期，必須於比賽前七日向該場的主席提出，否則將不被受理。惟本會決定為最終裁決，不得異議。

3、 參賽隊伍之延期理由若只涉及個別辯員，將不會受理。

4、 如賽務主席否決參賽隊伍改期之申請，而該隊未能在指定之日期比賽，該隊有可能被取消比賽的參賽資格。

11. 各場比進行時所採用之語言，主要為廣東話(粵語)，但亦可以部份英語作發言。

12. 辯論隊員及台下發問同學，均不得作人身攻擊，粗言穢語，或一切粗妄行為。若有此情形出現，該場比賽之主席有權終止其發言。

13. 比賽進行時，所有參觀者應盡量保持肅靜及嚴守秩序，如有違反者，主席有權使其離開比賽場地，以免妨礙比賽之進行。

14. 各台上辯員於比賽進行時，不得與台下觀眾有任何聯絡。若有此情況出現，主席必須立即制止，警告後再犯者則被取消資格。

15. 各台上辯員及台下發問員於比賽時所攜帶上台之物品，須經主席查閱妥當；除筆記及紙張外，其他一切物品，包括書本﹑字典(正本及影印本)及一切印刷品，均不得攜帶。

16. 在比賽時，如任何一方之辯員或台下觀眾嚴重違反本章程之規則，評判或可示意該場比賽之主席，終止比賽繼續進行。該場比賽之結果將以執委會之決為最後決定，不得異議。執委會更有權取消該嚴重違反本章程之隊伍參加本辯論比賽之權利。

17. 參加比賽之隊伍必須尊重及服從評判之決定。如有反對，則以本會之最後決定為準，不得異議。

18. 比賽勝負，將根據評判之人數決定︰

1、 如評判之人數為兩位或以上，勝負定於參賽伍當日所得之票數，得票數多者取勝。票數之給予將根據評判之個人評分標準作準則，得分較高者得一票。

2、 如有和票情況，勝負則定於參賽隊伍當日所得之總分數，總得分較高者取勝。

3、 如評判之人數為一位，勝負定於參賽隊伍當日所得之總分數，總得分較高者取勝。

4、 本會以上述原則之安排，比賽雙方不得異議。

19. 評分紙須經評判﹑主席﹑監察委員﹑ 時員﹑計分員及比賽雙方之隊長簽名後，方為有效。

20. 準決賽及決賽階段的比賽細則，由本會決定。

第三章(上訴制度)

1. 任何一隊參賽隊伍如有發現於比賽時有技術性之錯誤 (如計算分數之錯誤﹑時間計算之錯誤)，均有權提出上訴。各隊員須於比賽後兩天內向賽務主任提出。

2. 任可於比賽兩天後提出之上訴，將如不受理。

3. 一切上訴事宜，概以本會之議決為最後決定，不得異議。

第四章(比賽負責人)

1. 每場比賽均有兩位負責人，其中包括︰一位主席及一位計時員。兩位負責人將由本會委派擔任。

2. 每場比賽之主席由本會指派。

3. 主席是主持整場比賽並為一場比賽中之最高負責人。其取責包括預定人選充任計時員及計分員，預備計分紙﹑計秒錶﹑計算機並負責計算及核對評判的計分紙之總分。

4. 計時員是計算時間和響鐘之負責人。

5. 計分員之職責是計算及核對評判的計分紙之總分。

第五章(評分之標準)

評判將根據下列準則而給予每位辯論員分數：
(一) 開辯發言
(二) 結辯發言
(三) 自由辯論 (200分)
	甲. 
	內容 (40%) 
1. 立論質素 
2. 見解深度
3. 論據符合辯題
4. 創見
5. 反駁之深度
	丙. 
	組織 (20%) 
1. 論據之發展
2. 論點之邏輯性
3. 用語簡潔 

	乙. 
	詞鋒 (30%) 
1. 廣東話之運用
2. 流暢程度 
3. 聲線之運用
4. 說服力 
	丁. 
	風度 (10%)
1. 用姿態及手勢去增強論據 
2. 信心 
3. 與台下聽眾的眼神交流 



(四) 「聰明評判」
	 
	每次答辯(30分)
	1. 應對技巧

	 
	 
	2. 詞鋒

	 
	 
	3. 切合問題


(五) 全隊組織及創意各分佔四十分。

(六) 一位評判給予一方最高分數為五百分。

第六章(辯論員發言時間之限制)

1. 主辯之開辯及結辯時間均為五分鐘。

2. 自由辯論時間均為十五分鐘。

3. 「聰明評判」完畢後，雙方均有一分鐘時間準備結辯。

4. 計時員於每次發言時限前三十秒打鐘一次，再於發言時限完畢時打兩次鐘；十五秒緩衝時間畢後，會打三次鐘。此時辯員應立即停止發言，否則計時員會開始扣分。
第七章(扣分制度)

1. 扣分制度以每逾時五秒為單位，並從發言時間完畢後十五秒開始計算，應扣之分數，將從該場比賽該辯員所後之總分減除，不足五秒亦作五秒計算。

2. 所扣之分數是隨所超逾時間而以其倍數增加；並將每逾時五所扣之分數相加，但最多只可扣過時二十五秒，超時廿五秒，計時員將打四次鐘，發言者須立即停止發言。

	逾時
	扣分
	共扣分

	第一個五秒
	一
	一

	第二個五秒
	二
	三

	第三個五秒
	四
	七

	第四個五秒
	八
	十五

	第五個五秒
	十六
	三十一


第八章(評判)

1. 初賽及準決賽均設有一位至三位評判，由學校老師或前學校辯論隊成員之舊生或本會代表擔任，惟比賽之評判不可曾為比賽雙方之成員。

2. 評判職責是出席一場辯論比賽，觀看及聆聽各辯論員之發言，並給予不超過最高限額之分數。

3. 決賽階段比賽細則，由本會決定。

第九章(題目)

1. 題目須無惡意攻擊性。

2. 每場比賽五日前取題及三日前擬定正反。

3. 每場比賽辯題以抽籤方式，從本會之辯題庫中抽出。

4. 擬定站方以南華早報的第一版標題來確立。

5. 本會以上述原則之安排，比賽雙方不得異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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